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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資歷介紹-徐弘烊  經理

現職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since 2014)

學歷 華梵大學建築碩士

相關
資歷

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業務組組長
社團法人桃園市都市更新學會常務理事
胡宗雄建築師事務所專案規劃師
新境國際規劃設計顧問公司規劃師 (since 2000)

講師
專長

都市更新與危老建築改建開發評估分析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推動更新團體組織成立與執行更新會務等

其他 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
2提案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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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由  臺灣土地銀行、兆豐銀行投資成立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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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 專 業 官 股 銀 行 投 資
實 收 資 本 額 6 . 4 8 億 元

實收資本額最高 1st

民國75年成立 迄今38年

經管工地超過 1 , 4 0 0 件
累 計 客 戶 超 過 9 0 0 家 
工程造價超過 8 , 0 0 0 億
銷售金額超過 1 2 , 8 0 0億

建經業績最高
重建實施及營管逾 6 4 件
重建總戶數超過 6 , 3 0 0戶
總 工 程 造 價 超 過 4 0 0 億

都更重建實績最多

成立時間最早

業界
首選 建經公司首選品牌 各項指標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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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服務

成立38年 秉持橋的功能、誠信服務

都更
改建 都市更新全案管理、財務規劃、融資服務、銷售管理

財務及銷售稽核、撥款簽證、起造人信託、協助續建

營建管理、工程進度查核、工程發包、專業督導

金融
建經

營建
管理

專業服務涵蓋層面最廣 各項業務實績均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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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最大海砂屋（修德國宅）社區重建完工 臺南安平國宅社區重建都更案（發包中）

 規劃與評估 前期整合
 代理實施者 全程協助
 協助更新會 全案管理
 工程監造與 營建管理
 融資申請與 信託管理

中國建經 都更專案管理服務

 

協助九二一震災重建完成達33件   全國最多

長年投身公益 協助受災社區順利重建圓夢都更
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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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不動產金融週邊業務  深獲業界信任

富邦宜華大直 遠雄大巨蛋

 興建及經營計畫評估
 工程進度查核及撥款簽證
 財務稽核及專戶控管
 起造人信託管理
 續建完工及清理處分

中國建經 金融建經專業服務

台北君悅酒店

遠雄A7合宜住宅

金融
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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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件-高雄森森富祥危老案（已動工）

 配合都更危老案全案管理
 具獨立承接營建管理實績
 住宅及商辦經驗皆豐富
 規劃到施工整合管理，責任清楚

新光資產_總部大樓案 兆豐銀行_中山分行改建

中國建經 嚴格要求工程品質

新光資產友誼大樓

協助金融企業集團工程營建管理
豐富營建管理經驗  實績眾多營建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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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合作模式

全國唯一獲選台灣誠信品牌認證之
建經公司，成案品質多次獲獎肯定，
為業界標竿。

具備各專業領域資深人才，提供
最優質且全方位的服務。

具備整合地主、全案規劃、工程執行
、完工交屋之完整成功實績。

多年擔任各市政府更新審查委員，
對都更流程處理方案具實務經驗。

可有效判斷個案成案前後課題及風險，
提出相關策略及執行方式。

專案
服務 中國建經優勢：可提供全方位專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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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經自我介紹

都市更新融資與信託

案例分享

自主都更的課題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為何要辦理信託

13

 都市更新條例第54條規定：實施權利變換地區，主管
機關得於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後，公告禁止土地及建
築物之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禁止期限最長不得超
過2年。

 但一般更新重建案多無法於2年內完成實施，交付信託
可以隔離建商及地主發生財務危機或繼承時影響更新
案順利完工，並保障融資銀行之債權，故有辦理信託
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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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信託目的

14

更新案之信託目的範例：

為確保更新重建案順利興建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辦妥
產權登記，委託受託人依更新重建契約約定辦理產權管
理、處分、移轉等信託管理事務，使所有權人、實施者
（建商或更新會）及承購戶均能順利取得應得之房地產
權，也保障融資銀行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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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都市更新案之信託架構說明

15

一、委託人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將更新前之建物及土地交付信託（更新後
全部所有權人分得房地均登記於受託人名下）。

 實施者（建商、更新會、代理實施者）將銀行核貸之建築融資
交付信託（更新後實施者分得房地依權利變換計畫亦登記於受
託人名下）。

二、受益人
 參與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依協議或權利變換計畫選配結果為應
分得部分之受益人。

 實施者為更新後折價抵付房地之受益人，其出售所得應優先償
還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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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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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託人
 融資銀行之信託部：實施者分得建物更新後須塗銷信託登記
返還委託人後，方可追加設定予融資銀行。

 建經公司：實施者分得更新後房地可先追加設定予融資銀行
再返還委託人，保障融資債權。啟動續建時建經公司為實施
者分得部份之受託人，並以受託人名義處分信託財產清償銀
行融資及相關費用。

四、信託關係人
 融資銀行及辦理工程進度查核與信託資金管理之建經公司。

都市更新案之信託架構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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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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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委託人兼受益人
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

信託機構

５ 

信
託
契

約
資
金
、
土

地
及
舊
建
物

均
交
付
信
託

建築師

地政士

代銷公司

建經公司
協助整合住戶意見
提供營建管理服務

融
資
銀
行

依約付款

2.申請都
市更新顧
問委任契

約

核貸資金

4
 

融
資
契
約—

同
意
更
新

之
所
有
權
人
提
供
土
地
及

舊
建
物
提
供
設
定

1.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成立更新會

６ 

工
程
承
攬

契
約

工
程
進
度

查
核
及
撥

款
簽
證

都
市
更
新
顧
問
公
司

[

配
合
建
築
師
及
估
價

師
完
成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支付服務費

信託財產
[資金]

信託財產
[土地及建物]

信
託
目
的
完
成
，

結
算
後
返
還
信

託
財
產

３ 

委
任
契

約

註：都市更新完成後委託人應分得房地產權依權利變換計畫書囑託登記予受託銀行[原融資銀行抵押設定轉載]後，塗銷信託返還信託
財產。

承購戶

繳
交
自
備
款

7.買賣契約交付產權

清償融資

營造廠
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支付補償金

辦理甄選及
發包作業

就
應
負
擔
額
度
提

供
擔
保
品
設
定
及

連
帶
保
證

都市更新實施者為更新會之融資及信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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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地主自力更新信託登記時點

18

 更新會擔任實施者：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計畫核定、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額
度核貸後，依各地主應融資金額1.2倍完成抵押設定再信
託予融資銀行之信託部。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參與更新者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確
定完成抵押登記後再信託予融資銀行之信託部。

 委託代理實施：
 計畫核定、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額度核貸後。

18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地主自力更新財務計畫

19

 由參與更新地主及墊款者（投資人）所共同籌資興建，全案
財務計畫之安全性應優於個別地主之考量。

 地主選配應接近可選配之權利價值，多餘房屋及車位對外出
售支應全案更新成本，有意增購者應以對外公開銷售價格扣
除銷售費用（約5-6％）辦理認購。

 如選配未超過應分配部分，更新完成後即以對外出售房地之
價款償還建築融資，地主即分回無設定負擔之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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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自力更新－財務計畫的資金規劃

出
錢

未
出
錢

參與更新之地主依其權利價值比例或協議合建比例出資。
 提供自有資金支應更新成本，原則上須一次到位；如無法一次到位，須配
合辦理銀行融資。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依應負擔比例提供土地設定擔保並為該額度之連帶債
務人，但所有權人之間不互為連帶保證。

 負籌資義務之地主，依實際執行承擔盈虧，並分回提列之風險管理費。

 原應負擔之更新成本由出資人或參與更新之地主墊付。

 墊款者取得其折價抵付房地（含風險管理費）之分配權利；未負擔籌資
義務之地主不得分回風險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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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地主自力更新融資課題

21

 原借款人或舊貸偏高或不符借款人資格時，須有配
套解決方案。

 建築融資之動撥仍以取得建照、完成銀行抵押設定
及信託登記、自籌資金到位為前題。

 更新會為實施者，由於更新會名下並無資產，銀行
融資債權之確保係以順利興建完工為要件，須配合
信託並藉助專業團隊整合及執行全案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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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申請融資之還款來源

22

【舊貸款轉貸】
1. 更新完成後原所有權人舊貸款抵押權依權利變換計畫轉

載至借款人分得之房地上，轉為房屋貸款清償。

2. 更新後擔保品價值提升，擔保價值無虞。

【建築融資】
1. 出售折價抵付之房地收入優先償還建築融資。

2. 前項收入不足償還建築融資部分，由原所有權人按應負
擔比例增貸或以現金清償。

22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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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建經公司擔任『實施者』，地主仍為實質權利主體。
 建經公司組建專業團隊及負責全案管理。
 如出售部分更新後房地支付更新成本，可由建經公司分配並與承購戶簽約，
負履約責任， 惟相關稅賦仍須由地主負擔， 扣除成本及稅賦後如有盈餘歸
屬於地主。

 建經公司擔任建造執照起造人。
 產權信託管理：地主應將產權交付信託，直至大樓完工、找補價金結算完
成，地主應分得房地即回復所有權至其名下。 

 資金信託專戶管理：銀行融資、地主現金到位金額及銷售收入均存入於融
資銀行所開立的信託專戶，專款專用，並按工程進度分批撥付給營造廠及
支付更新相關費用，以控管全案資金。 

地主自力更新委託建經公司代理實施

23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代理實施地主的權利及義務

24

【地主為實質的實施主體】
『代理實施者』組建團隊執行地主的議決內容。專業團隊（都更規劃、估
價師、建築師、建築經理公司、代銷公司、營造廠等）提供服務收取固定
之服務費或工程費。

【資金籌措、收益及風險皆由地主自行承擔】
地主仍為權利義務主體，由地主依權利價值比例享受更新利益並承擔籌資
義務、更新執行之風險（例如：造價及售價的波動…）。

【地主應配合辦理事項】
 選出代表協助整合地主間之意見
  積極參加政府單位的溝通協調及相關說明會、公聽會
  各別地主為其權利價值範圍內興建費用之借款人
  產權交付信託並提供抵押設定

24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代理實施及信託機構
建經公司

信託財產
[資金]
銀行

信託財產
[土地及建物]

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人

[委託人兼受益人]

融資銀行

不願或不能參與
分配之所有權人 承購戶

建 築 師

地 政 士

３ 

委
任
契
約

營 造 廠

估 價 師

都市更新顧問

代
銷
公
司

支付補償金後產權
移轉至受託人名下

繳
交
買
賣
期
款

交
付
產
權

５ 
買
賣
契
約

１ 

信
託
及
委
託
代

理
實
施
契
約  

資
金
、
土
地
及

舊
建
物
均
交
付

信
託

２ 融資契約—提供土地及舊建物設
定第一順位抵押權擔保各自應
負擔金額，但不互為連帶保證
人

４ 

工
程
承
攬
契
約   

由

實
施
者
辦
理
甄
選

及
發
包
作
業

信
託
目
的

完
成
，
結

算
後
返
還

信
託
財
產

核
貸
資
金
存
入

完
工
交
屋
後

清
償
融
資

依約付款

依工程進度查核
及撥簽證支付工
程款

更新團隊

【建經公司信託代理實施】信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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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26

項目 自組更新會 信託代理實施
初期規劃費用
及更新成本負

擔

由所有權人負擔（提供房地抵押設定向銀行
融資或以自有資金負擔）但部分初期費用可
申請政府補助。

由所有權人以房地抵押設定辦理銀行融資或
所有權人以自有資金負擔。

決策模式
由理事會決議後，提會員大會通過後據以執
行，如理事會功能不彰或地主對於決議內容
認知有差異時，將難以推動。

由代理實施者及專業團隊提出於地主會議詳
細說明討論確定，決策過程公開透明。

稅務及
會計處理

更新會為營利法人，應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設
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並依法定之會計處
理程序辦理相關事務（需委託會計師簽證）。

共同銷售部分由信託受託人設籍課稅、開立
發票並依相關信託稅法規定處理，信託專戶
結算後之盈餘為個人財產交易所得或按持分
比例囑託登記產權，由代理實施者開立發票
予各所有權設籍課稅之稅籍。

保固期售後服
務及瑕疵擔保

更新會於更新完工後即告解散，承購戶保固
期售後服務及瑕疵擔保須有規劃。

由代理實施者代理地主與承購戶簽約，並負
責保固期服務及瑕疵擔保。

自組更新會及代理實施之差異分析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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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問題

A.政府補助款

B.同意更新之地主依比例出資

C.不同意更新之地主誰出資？

融資何時確定
資金動用的控管機制

地主出資比例及出資條件

前期規畫費用哪裡來？
銀行可不可以
全額融資？

A.什麼條件願意全額融資？

B.什麼時候開始動撥融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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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更新之地主誰出資？

什麼條件願意全額融資？

案件順利完成可能性高且無爭議
同意比例接近100％（至少90％以
上）、不融資之資金缺口有明確解
決方案、拆屋順利無爭議。

個人更新後價值×70％*＞融資金額
全案交付信託且有專業團隊協助全
案管理，確保順利興建完工。

區位良好，更新後房屋去化無虞。
借款人無債信瑕疵，有穩定收入。
*依各家銀行依個案提供之貸款條件。

 計畫核准前之前期費用以個
人名下不動產抵押設定融資或
以信用貸款方式融資均可。

 計畫核准時融資者不動產完
成抵押權設定後信託，不融資
者全數資金存入信託專戶且將
不動產信託。

 融資限撥入信託專戶，依信
託契約規定專款專用。

什麼時候開始動撥融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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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可不可以全額融資？

由同意更新的地主出

由更新單元內全部同意的地
主按比例出或由有意願出資
的地主出。
出資金額可依約定利率計息
再酌計風險管理費。
相關規範應列入章程或於會
員大會決議通過，並敘明於
權利變換計畫。

不出資地主之共同負擔由投資
人依實際所需金額出資，分回
該不同意地主之折價抵付房地。

投資人自行籌資，分回房地自
行銷售。其出資額度不需包含
融資利息、風險管理費及銷售
管理費。

尋求外部投資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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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一桶金：前期規劃費用大約是多少？哪裡來？

3131

前期規劃團隊費用
 建經公司
 都市更新顧問
 建築師
 估價師
 …..

至權利變換審議通過之費用

前期規劃費用來源
 政府補助款(代理實施則無)
 地主依土地面積負擔
 或區分所有權建物依建物面積負擔
 或動用一部分大樓管理基金
 或向銀行融資、洽投資人出資

地主支付費用及期程

約每半年支付
8千~1萬元/坪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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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規劃費用來源之替選方案
1、整合規劃團隊先暫不收款 2、由較積極的大地主先出資

說明

與前期規劃之顧問公司、建築師、
建經公司於服務費議約時，請同
意至補助款撥付（如有）或銀行
融資核撥時再付款。

更新單元內如有相對所有權比例較
高之地主(＞30%) ，由於更新後其
價值總額較高，通常會有意願協助
促成。但須商定先出資之利息。

優點 無收款不齊的困擾，只要大家同
意即可開始作業。

無收款不齊的困擾，只要大家同意
即可開始作業。

缺點

缺點－由於規劃團隊前期無收費，
通常會需支付較高的服務報酬及
較嚴厲的違約罰則。地主前期不
出資，通常積極度也較低。

由於其他地主前期不出資，通常積
極度也較低。大地主會被期待吸收
整合未同意者之額外要求，除非有
明顯獲利，否則大地主也不見得有
意願，且因握有決定權，團隊之組
建可能會受其約制。免費，其實是最貴的！

善用政府資源(輔導團)
32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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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成立更新會擔任實施者時更新案盈虧及地主應負擔費用結算

會員應分配
盈虧
實際收入
找補價金

 盈虧＝實際收入－實際共同負擔
1.實際收入＝餘屋實際銷售收入＋找補價金
2.實際共同負擔＝實際發生成本＋額外費用
3.找補價金＝實際分配－應分配
什麼情況會有盈餘或虧損
盈餘：
實際收入＋找補價金＞實際共同負擔
反之，則產生虧損

會員依章程或大會決議承擔盈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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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管機制
1. 地主絕大多數同意才開始規劃，最好接近100％同意才開始執行，
避免發生無法拆屋的情形。

2. 委託有經驗的建經公司執行全案管理，控管財務、施工品質及進
度。全部資金都安排好才拆屋，不會房子拆了卻蓋不起來。

3. 全案土地、資金及建物均交付信託予銀行，隔離個人財務糾紛及
繼承風險。

4. 收支均透過信託專戶控管資金流向，帳務透明。
5. 地主個別依其應負擔比例金額出資或提供土地擔保融資，不須互
保，債務清楚。

6. 全案興建完工後，地主結清應負擔費用後，信託銀行即將應分配
之房地塗銷信託返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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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自力更新
 成立更新會擔任實施者
世和大樓都更案－自組更新會100％協議合建方式實施，土地及資
金信託予華南商業銀行，起造人名義信託予中國建經

 委託代理實施
中南段862地號都市更新案－以權利變換信託方式代理實施，實施
者及受託人均為中國建經。

委託建商實施都市更新
 修德國宅海砂屋都市更新重建案：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為實施者，全案土地及興建資金均信託予臺灣土地銀行。

 其他建商委託中國建經協助案件

案 例 分 享

36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37

世和大樓更新案 (921紅單協議合建)
位置：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69-12～17號
基地面積：約240.19坪
更新前：12F/B1(RC)、61戶、2,245坪
更新後：15F/B3(RC)、76戶、3,156坪
受託事項：  業務管理               營建管理 

產權整理及分配找補事宜
 銀行融資作業       財務稽核
協助督導產權登記作業

依921震災暫行條例申請原建築容積30％都更獎勵 
95/8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101/12 完工交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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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大樓更新辦理過程 日期
列為紅單建物（修繕費用＞1/2重建費用） 93.06.15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迅行劃定) 93.07.19
更新會成立 93.12.03
第一次公聽會 依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7條規定，

免先擬具事業概要申請核准及舉辦公
聽會

申請實施更新概要
事業概要核准
第二次公聽會(自辦) 94.01.02
申請更新事業計畫 94.01.17
北市府公開展覽15日 94.03.23～04.06
第三次公聽會(公辦) 94.04.04
建經契約簽約 94.07.06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95.08.04
更新協議書簽約 96.08.04
營建工程合作協議書簽約 97.03.31
銀行核准融資 97.07.18 
取得建造執照 97.10.17 
取得拆照 98.06.22
開工 98.10.15
完工交屋 101.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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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大樓協議更新整合時遭遇之課題

39

 原有大樓公共設施持分不一致，同樣室內面積、公設持分不同，決議
以更新前價值先做坪數差異找補，取得公平起始點。

 地下室每車位土地持分40/10000，約為一般車位土地持分之20-40倍
所有權人不同意以一般車位價值估價，由更新會以議定較高價格購買，
並保障其優先購買更新後車位權利。

 原地下室餐廳因依相關消防逃生法規無法再設置於地下室，以更新後
2、3樓均價為補償價格。原樓層增加陽台或原有退縮露台改為室內之
找補價值以更新後當戶均價6-8成找補。

 新增公共設施面積之找補價格以更新後房價計算爭議大（一樓更新後
價格約為樓上2倍），協議以平均更新成本找補。

 協議合建申請拆照時需完成舊欠轉貸，由融資銀行出具拆除同意書，
部分住戶有債信瑕疵需專案處理。

 銀行融資動撥需以全部土地完成抵押設定及信託登記為前提。為協調
最後1位住戶用印耗時近1年。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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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大樓更新案信託及融資架構

40

 實施者為更新會，並以協議更新方式實施。
 所有權人分回原樓層、原位置、原面積。原地下室車位依約定價
格出售予更新會，於更新後支付。新增樓層及車位出售所得不足
支付更新成本時由住戶按更新前之產權面積負擔。更新後住戶分
回面積與更新前產權面積有差異時，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
施面積分別依不同價格找補。

 更新會為興建資金之借款人，所有權人各按應出資比例提供土地
擔保並為該額度之連帶債務人或提供自有資金，舊貸轉貸部份仍
由原住戶擔任借款人。

 由營造廠統包承攬工程並以保證價格承銷所有新增房屋。
 土地、興建資金信託予華南銀行，起造人名義信託予中國建經
（銀行要求徵提理事長及營造廠為連帶保證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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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都市更新案（代理實施）

41

基地位置：台北市南港區中南段二小段862地號
基地面積：1775.77㎡（約537坪）(住三)
土地所有權人：27人(同意比例82％)
申請容積獎勵：31.2%
更新前：重劃完成土地 
更新後： 11F/B3、66戶、3,189.40坪
受託事項：
 產權整理及權益分配找補事宜  興建計畫評估  工程營建管理 
 專戶控管及財務稽核   土地、起造人及資金信託管理
地主於82年曾與建商簽約自辦重劃後合建，但因有糾紛重劃會遭撤銷，最後由
市政府公辦重劃，且於重劃計畫中明定可申請都市更新獎勵。重劃完成後地主不
願再與原建商合建，亦不願成立更新會，故委由本公司擔任實施者。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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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段基本資料

42

 重劃完成，目前為空地，無建物
 都市設計98.6.18已審竣，本案已修
正符合都審內容。

 不適用停獎。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摘要

指定留設4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作為人行步道使用。

並自相鄰道路境界線起算1.5公尺
範圍內植栽喬木行道樹。

 更新範圍內同意比例如右

項目
土地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
（人）

全區總和 1,775.77 27

私有 1,775.77 27

計算總和 1,775.77 27

同意數 1,461.33 21

同意比例 82.29% 77.78%

本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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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二小段862地號更新辦理過程 日期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 92.11.05
完成市地重劃 96.08.31
第一次公聽會 97.07.08
事業概要核准 97.09.26
第二次公聽會(自辦) 97.11.13
申請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98.02.25
北市府公開展覽30天 98.06.12～07.11
第三次公聽會(公辦) 98.07.09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 98.6.18，99.1.28正式核備
召開幹事會 98.09.02
召開第一次審議委員會 98.12.14
召開第二次審議委員會 99.01.18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99.06.02
取得建造執照 99.07.26
申報開工 100.04.18
取得使用執照 102.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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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受託人代理實施架構

44

 本案由地主自行出資自力更新，並依都更條例第13條規定，以
信託方式實施，委由受託人(中國建築經理公司)為實施者。
 地主與中國建築經理公司簽訂信託契約，依更新前價值比例
負擔出資義務及分配找補，地主依約負擔出資義務者之風險
管理費於結算時折抵找補價金。

 重大議決事項均需於地主會議通過。故本案有關事業計畫、
權變計畫及都市設計等內容，均於地主會議中報告並議決通
過在案。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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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及來源

45

 21位同意參與更新地主(面積佔82.3%)之共同負擔費用，各按
其更新前價值比例自行籌措。

 6位未同意參與更新地主之共同負擔費用由出資者（中國開發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金協助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纳入權利變換計畫參與分配。各項費用及更新前後價值均於
地主會議中報告或依據合約精神提列，並議決通過在案。

 實施者不出資，僅依約收取專案管理服務費。實際執行更新
計畫之成本由地主及出資者按比例分擔，所有提列費用均須
考慮實質應支付之金額。

 未來所有更新執行盈虧風險均由21位同意參與更新之地主及
出資者承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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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都市更新案融資及還款架構

47

 以各土地所有權人分別擔任借款人，依其權利價值比例所需負
擔額度授權受託人中國建經，提供各所有權人之土地持分面積，
向萬泰銀行融資並設定擔保（地主間不互為連帶保證），自籌
款及融資一次撥入專戶。

 更新重建期間，建築融資利息由信託專戶統一支出。
 以銀行融資支應更新費用者，完工後辦理囑託登記時將抵押權
設定轉載於各該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物及土地，確保融資債權。

 代理實施者出售折價抵付房地及車位所得，優先清償各所有權
人之銀行融資後，剩餘再按比例分配予各所有權人。如有不足
清償，則由各借款人以其分配之建物及土地辦理長期房貸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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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海砂屋都市更新重建案

48

1.地位置：台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68巷14號等
2.基地面積：2,233坪 更新前：7F/B1F、266戶、6,188.48坪

更新後：7-11F/B2F、370戶、11,032坪
本案僅申請原建築容積30％海砂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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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拆除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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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更新重建案緣起

50

 90.7.20鑑定為海砂屋，住戶成立重建委員會推動重建。市政府國宅處
請本公司協助住戶重建。

 北市府核定協助重建計畫，94.6.30書面通知住戶，協助重點如下：
 承諾平均每戶約69萬元之重建補助款
 增加30％容積，取消國宅註記
 協助安置於基河三期國宅（94.7完成安置）

 依94.4土木技師公會補充鑑定報告，台北市工務局94.8.24函請重建委
員會通知住戶應於94.10.1前停止使用，並規劃自行拆除（舊建物已於
95年4月拆除完成）。

 266戶中13戶不願參加自地自建信託融資之重建架構因而重建停擺。
96.6.18市政府公告本案基地迅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爰依都市更新
條例規定，辦理更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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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更新重建案座落位置

51

本案基地座落於台北市南
港區，東新街以南、東新
街118巷以東及以北，東
新街168巷以西所圍之街
廓，內含南港區新光段二
小段101、101-2、101-3、
103-4、103-9地號等5筆
土地，面積約7,426㎡。

東 新 街

俢德國小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成德國中

太平洋建設『森之丘』

基地南面修德國小、成德國中，東面山坡地保育區，北與太平洋建設都市更新案『森
之丘』相鄰，西側為成德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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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重建案權利變換說明

52

已發生或未來所有更新重建成本列入共同負擔，由實施者負擔。原住
戶已支付之建築師設計費、拆除費，於開工時歸還住戶。

北市府管理站及103-4地號等2筆土地參與更新及分配。
分回房屋及公共設施面積如有增減，依更新後權利價值找補。
除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外，實施者另提撥500萬元做為管委會辦公室及
公共設施裝修用。

「新增住宅影響補償費」3000萬，為自地自建時所提列，依原約定分
配方式分配予原所有權人，列入權利變換計畫找補。

實施者提列每戶20萬完工遷回時之補貼款，列入權利變換計畫找補。
所有新增戶數及車位折價抵付更新成本，由實施者分得對外銷售，住
戶可登記認購，並依實施者公開銷售時訂價95折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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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道義補助重建經費處理方式

53

台北市政府於94年7月1日提出「修德國宅高氯離子混凝土建
築物善後處理協助計畫」，提供所有權人道義補助重建經費共
185,247,999元，且規定前述補助款撥入社區住戶同意之重建
信託專戶。
以都市更新辦理重建，其「市府道義補助款」全數存入銀行信
託專戶併入各所有權人之找補價金計算。
未同意簽訂信託契約之所有權人，其應分配房地亦抽籤選配確
保其應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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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海砂屋更新重建辦理過程 日期
申請建築執照 94.06.09
拆除完成 95.08.23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 96.06.15
自辦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 97.03.18
權利變換計畫公開抽籤 97.05.19
申請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97.06.18
公開展覽 97.08.08～09.06
公辦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 97.08.27
召開幹事會 97.09.22
召開審議委員會 97.12.04
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公告 98.06.05
取得建造執照 98.08.31
申報開工 98.10.18
取得使用執照 101.03
完工交屋 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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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都市更新案信託及融資架構

55

 原重建委員會委託中國建經協助住戶100％同意自地自建，
因少數住戶未能同意改循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方式重建。

 住戶與中國建經子公司中國開發資產管理公司簽訂委託實
施契約，由中國開發資產管理公司擔任實施者。中國建經
為實施者之履約保證人。

 原地原貌重建，住戶分回原樓層、原方位、原面積。同意
參與更新且提供土地擔保之地主，依約定找補。 (同意提供
土地擔保籌資之地主幾乎比照自地自建時之分配條件)

 全案均信託予臺灣土地銀行，同意信託之所有權人及實施
者應分配部份於權利變換中均以受託人臺灣土地銀行為受
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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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國宅都市更新案融資及還款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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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開發資產管理公司擔任實施者。實施者為重建資金之借款人，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提供土地擔保更新所需建築及週轉金融資（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前核准額度約9億，未完成信託登記部分地主之額度先予
保留，信託登記完成始得動撥），徵提中國開發董事長個人為連帶保
證人。

 更新重建期間，建築融資利息由實施者支付。住戶舊欠轉貸之利息由
住戶自付（興建期間不還本金）。

 抵押設定及信託登記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辦理完竣。
 住戶舊欠轉貸者，興建完工後辦理囑託登記時將抵押權設定轉載於各
該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物及土地，確保融資債權。交屋後轉為長期房貸
清償原貸款（增貸需求亦併同辦理）。

 實施者出售折價抵付房地及車位之承購戶房屋貸款，優先清償銀行融
資，塗銷各住戶之抵押設定。

56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新板特區都市更新案（以信託方式代理實施）

57

基地範圍

 基地位置：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78筆土地。
 基地面積：7,902.69㎡（2390.56坪）。
 土地使用分區：新板特區特專1-2，建蔽率50%，容積率300%。
 土地所有權人：138人。
 更新前合法建物：戶數共計115戶，所有權人共計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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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歷程—更新單元範圍變動

58

 原事計報核時更新單元範圍：中山段1716地號等78筆土地。
 修正後更新單元範圍：減少40戶。修正後為中山段1716地號等64筆土地，面積計約6,741 
㎡ (2,039坪)。

1765地號
等10筆土地

富鉅鼎建設
事計案範圍

更新單元範圍
(中山段1716地
號等78筆土地)

富鉅鼎建設
事計案範圍

未納入本更新
單元範圍

(158巷22、24號)

事計報核版(同意比例約82%) 提大會版(同意比例近90%)

更新單元範圍
(中山段1716地
號等64筆土地)

1784地號
等5筆土地

58



簡報資料為中國建經所有，未經中國建經同意不得提供其他人使用、引用、揭露、複製或散布。

都市更新信託代理實施架構

59

實施方式：地主自力更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以信託方式實施，將產權信
託予中國建經，委由中國開發代理實施，提供專業整合與全案管
理服務。

資金來源：參與更新地主按各自權利價值比例分擔更新重建所需成本，並提供
其土地為擔保各自向銀行申請融資，地主間不互為連帶保證。

安全機制：將所貸得之資金由融資銀行依工程進度撥入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利益分配：扣除對外出售房地抵付更新成本後，盈虧全歸參與自力更新之地主

分配。

98/9地主初洽本公司，99/10開始簽約，100/2契約生效。
100/7地主會議通過事業計畫內容，100/9/23申請事業計畫報核。
105/12/21 事業計畫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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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權利及義務

60

 採權利變換方式代理實施。
 地主自行出資：

– 負擔籌資義務之地主，未來以實際收支結算各地主之負擔及分配。
 風險管理：

– 於更新共同負擔中編列『風險管理費』以因應本案籌資風險。負籌
資義務者依其權利價值比例領回該部分風險管理費，不負籌資義務
者，不得領回風險管理費。

 重大議決事項包括建築規劃設計、估價原則、分配方式、營造廠商及
代銷公司遴選等事項，需經由出資之地主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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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主選出代表委員之監督機制

61

 代表委員的產生：
 代表委員為義務無給職。
 由說明會中參與更新地主共同推舉並確認。

 代表委員會的功能：
 協助地主意見之傳達及整合。
 擬定方案之意見提供及幕僚作業。
 協助檢視各項契約內容。
 更新執行過程代表地主監督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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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獎勵容積及建築計畫

62

項目 獎勵容積比率 容積樓地板面積
細部計畫容積獎勵 47.95% 2,922.97坪
都市更新獎勵 20.01% 1219.68坪
容積移轉 12.05% 734.33坪
總計 80.00% 4,876.98坪

建築計畫
一、規劃兩棟地上31層、地下5層，322戶， SC構造店舖住宅大樓。
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36,275.04㎡（10,793.2坪）
三、興建樓地板面積：63,354.13㎡（19,164.62坪）
四、總銷售面積：56,170㎡（16,991.58坪），另規劃337個平面車位。
五、預估更新後房地及車位總價值：約1,385,000萬元。
六、預估共同負擔：約588,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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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板特區更新案融資及還款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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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開發資產管理公司擔任實施者，中國建經全案管理。參與更新之所
有權人依權利價值比例提供土地擔保更新所需建築及週轉金融資；不出
資地主之共同負擔由同意更新之地主或實施者出資，分回該不出資地主
之折價抵付房地。

 更新重建期間，建築融資利息統一由信託專戶支付。住戶舊欠轉貸之利
息由住戶自付（興建期間不還本金）。

 抵押設定及信託登記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辦理完竣。
 住戶舊欠轉貸者，興建完工後辦理囑託登記時將抵押權設定轉載於各該
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物及土地，確保融資債權。交屋後轉為長期房貸清償
原貸款。

 實施者協助出售融資地主之折價抵付房地之承購戶房貸，優先清償銀行
建築融資，塗銷融資地主之抵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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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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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融資的風險控管與建議

65

 私有土地沒有100％信託，風險在哪裡？
– 權利變換計畫可能面對產權或他項權利異動的干擾（須辦理
權利變換計畫變更）

– 協議合建時，可能面對總登後土地過戶的用印的困擾（避不
見面、繼承、查封）

 地主自力更新100％融資之可行性及風險控管－100％
信託，資金無缺口，可順利興建完工

 私有土地信託無法達100％時，如何處理？
–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至少面積達80％信託
– 協議合建時，建議開工後儘速完成土地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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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742-5777
聯絡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35號11樓之1
公司網站： http://www.chinare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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